
2011年度人才引进材料清单
	1
	《人才引进（录用）呈报表》
	仅需拟调人员在声明栏签名并填好日期
	原件

	2
	《商调（录用）人员审查表》（一）、（二）
	表一填写“文革”、“六四”鉴定及有无参加“法轮功”组织的证明并盖章，表二调出意见栏根据当地人事管理制度盖章。
	原件

	3
	学历、学位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中专（高中）以上所有学历、学位证书，并按要求分别提供验证证明、学历报告、学历确认函等。按学历、学位证书取得时间先后顺序排放。
	复印件

	4
	本人户口本、身份证、居住证
	居住证、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正、反面内容，身份证正面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以社保作为引进条件的需提供居住证。
	复印件

	5
	本人资质证明材料
	职称或职业技能证书
	以职称或技能为引进条件的提供，复印证书全部内容。
	复印件

	
	
	职称或职业技能证书审核证明
	广东省外通过评审取得的，须经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确认，并出具证明。
	复印件

	
	
	在深圳缴纳社保证明
	需社保作为引进条件的提供。
	复印件

	
	
	投资纳税审核证明材料
	投资纳税迁户的提供（核准类申报人员需提供投资纳税迁户资格审核证明书，由公安部门出具）。
	原件

	
	
	任职证明材料
	以在我市注册登记的上市公司担任职务作为调干条件的提供。
	复印件

	
	
	随军家属附加材料
	为随军家属安置的提供。
	原件

	
	
	其他资格证明材料
	
	复印件

	6
	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由户籍地派出所出具。
	原件

	7
	体检表
	《深圳市招调人员入户体检表》有效期半年。
	原件

	8
	婚姻证明材料
	已婚人员提供结婚证，离婚的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书，丧偶的提供死亡证明和户籍注销证明。
	复印件

	9
	已婚单调人员配偶材料
	配偶现实表现和政治鉴定（含六四、法轮功鉴定）
	配偶档案所在单位(或居委会)出具，配偶属外籍或港澳台人士的需护照和未参与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组织和活动的个人申明。
	原件

	
	
	配偶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
	
	复印件

	10
	分居调入人员配偶材料
	配偶现实表现和政治鉴定（含六四、法轮功鉴定）
	配偶档案所在单位(或居委会)出具，配偶属外籍或港澳台人士的需护照和未参与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组织和活动的个人申明。
	原件

	
	
	配偶调令、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
	
	复印件

	11
	拟调人员计生材料
	拟调人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
	由调出单位（户籍地居委会）及户籍地乡（镇）或街道计生办盖章。
	原件

	
	
	广东省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
	已婚人员或其配偶49岁以下女性的提供，有效期三个月，市、区计生服务中心出具，女方不在深圳的由居住地出具。
	原件

	
	
	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拟落户地街道计生办出具)
	拟调人员或配偶已怀孕或生育的提供（开两份，另一份入户时交公安局）。
	原件

	12
	拟调人员子女材料
	户口本
	已生育子女的需要提供。
	复印件

	
	
	独生子女证
	已生育子女的需要提供。
	复印件

	
	
	在校生证明（16-20岁）
	子女需要随迁的提供，由在读学校盖章出具。
	原件

	
	
	出生医学证明
	异地随迁子女的提供。
	复印件

	13
	人事档案
	不具有人事档案保管权的用人单位须委托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商调人事档案，并将其余材料报送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注意：①以上材料按顺序排列，不是A4纸的用A4纸粘贴或折叠为A4大小，左上角装订。
②材料具体要求以办事指南要求为准，本清单仅作简要提示。

③清单要求提供复印件的，申报人应同时备齐原件，按本清单要求顺序存放准备送审。
